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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沪卫规〔2022〕1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执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关大学、中福会，市卫

生健康委监督所，各市级医疗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上海市中医药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市卫生健康

委、市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了《上海市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

展中医诊疗活动执业管理办法》，经 2021 年 12 月 17 日市卫生健

康委第 32 次委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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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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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
执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西医结合，鼓励西医学习中医，推进中医

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在临床的广泛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上海市中医药条例》等相关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含临床、口腔类别执业

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执业管理，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鼓励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学习、运用中医药理论和中医诊疗技术提高临床疗效；坚持发展

和规范并重，提升医疗机构和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提供中医药服

务的能力和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维护百姓健康权益。

第二章 执业规范

第四条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经过中医药相关教育或培训且

考核合格的，通过相关程序登记或授权，根据其执业医疗机构的

医疗服务能力，开展与其原执业范围相关的中医诊疗活动。

第五条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参加市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批准或委托举办的不少于 2 年

的西医学习中医系统学习培训班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可以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在其原执业范围内从事与中医

类别执业医师相同的中医诊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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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参加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

或认可举办的专项中医医疗技术培训班，并经市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考核通过取得相应证书的，可以在其原执业范围内开展专项中

医药技术。

第七条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经医疗机构培训并考核合格

后，可以在其原执业范围内应用全国性专业学术组织制定的本专

业临床诊疗规范或指南推荐的单味中药饮片。

第八条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从事的中医诊疗活动应当依据

省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布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

或指南，以及中医医疗技术操作规程等开展。

第三章 登记管理

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拟在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应当凭本人执业医师资质材

料、培训合格证明等向主要执业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并经审核后，

向《医师执业证书》发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理登记。

发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医师执业证书》备注“西学中”

字样。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条件的非中医类别

执业医师拟在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应当由执业注册所

在医疗机构对其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估，审核同意后予以授权。

第四章 管理职责

第十一条 各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经登记或本医疗机构授权

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管理，审慎评估并授

权医师开展技术要求高、疗效不确切、具有较大风险的中医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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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定期组织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接受中医药基本理论、中药

饮片或中成药、中医医疗技术使用规范的培训。

第十二条 各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本单位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登记制度，登记信息包含医师的执业类别和

执业范围、开展的中医药技术和方法等，并将登记信息通过上海

市医疗机构自查上报管理系统按期如实报送。同时，对非中医类

别执业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医疗质量和安全进行定期评估，

并建立动态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市、区相关中医药质控组织应当将非中医类别执

业医师开展的中医诊疗活动纳入中医质量控制与处方管理范围。

第十四条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应当加强中医药知识与技能

培训，不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技术水平。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每年应

当参加不少于 10 个二类学分的中医药相关继续教育项目。

第十五条 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

内医疗机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情况的监督管

理，对在中医诊疗活动中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或医疗质量和安全事

件的相关人员，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取消其备注内容。

第十六条 本通知自 2022 年 2 月 7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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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上海中医药学会、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上海市中医质控

中心、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 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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